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整 

開會地點：新北產業科技園區管理委員會會議室(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 9 號 B1)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 82,977,501 股(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總數計 1,006,368 股)，佔本公司流通在外總股數 150,414,536 股之 55.16%。 

出席董事：鄭傑、鄭翔、鄭更義、獨立董事鐘翊豪、獨立董事何美瑩及獨立董事張克豪。 

列席人員：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永堅會計師、財會主管林大鈞、張品茵經理。 

主席：鄭 傑 董事長                                                   紀錄：黃嘉純 

一、宣布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布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 111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二) 111 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本公司 111 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四、承認事項： 

第 一 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暨個體財務報表業經 112 年 3 月

30 日第十三屆第九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其中合併財務報表暨個體財務報表

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永堅會計師及吳漢期會計師查核竣事，  

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上述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已送請

第一屆第八次審計委員會審議。 

股票代碼：1471 

首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二、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合併財務報表暨個體財務報表，

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決    議：經出席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表 決 時 之 
總 表 決 權 數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82,977,501 權 

贊 成 權 數 ：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2,424,320 
453,187 

權 
權) 99.33% 

反 對 權 數 ：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68,612 
68,612 

權 
權) 0.08% 

無 效 權 數 ： 0 權 0.00% 

棄 權 / 未 投 票 權 數 ：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84,569 
484,569 

權 
權) 0.58% 

第 二 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111 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11 年度虧損撥補議案，業經 112 年 3 月 30 日第十三屆第九次

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第一屆第八次審計委員會審議。 

二、111 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經出席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之 
總表決權數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82,977,501 權 

贊 成 權 數 ：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2,420,765 
449,632 

權 
權) 

99.32% 

反 對 權 數 ：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72,101 
72,101 

權 
權) 

0.08% 

無 效 權 數 ： 0 權 0.00% 

棄 權 / 未 投 票 權 數 ：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84,635 
484,635 

權 
權) 0.58% 



五、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擬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本公司實務作業新增「所營事業」項目，並依經濟部中部辦公室預查編

號 112014784 號規定辦理，擬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經出席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之 
總表決權數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82,977,501 權 

贊 成 權 數 ：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2,421,221 
450,088 

權 
權) 

99.32% 

反 對 權 數 ：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68,658 
68,658 

權 
權) 

0.08% 

無 效 權 數 ： 0 權 0.00% 

棄 權 / 未 投 票 權 數 ：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87,622 
487,622 

權 
權) 

0.58% 

第 二 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擬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配合本公司實務作業擬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經出席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之 
總表決權數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82,977,501 權 

贊 成 權 數 ：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2,425,144 
454,011 

權 
權) 

99.33% 

反 對 權 數 ：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68,743 
68,743 

權 
權) 

0.08% 

無 效 權 數 ： 0 權 0.00% 

棄 權 / 未 投 票 權 數 ：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83,614 
483,614 

權 
權) 

0.58%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    會：同日上午 9 點 11 分，由主席宣布散會。 

【本次股東常會之詳盡內容仍以會議現場影音記錄為準】  



【附件一】

首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11 年度營業報告

茲將本公司 111 年度之營業結果及未來報告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 業 收 入 355,816 237,989 (117,827) -33.11
營 業 毛 利 ( 毛 損 ) 7,794 (2,555) (10,349) -132.78
營 業 損 失 (141,141) (152,711) (11,570) 8.20
稅 前 淨 損 (18,533) (157,269) (138,736) 748.59

本公司 111 年度主要為電腦機殼、電源供應器、光纖數據機及奈米光觸媒空氣清淨機之開發、

研究、製造及銷售等相關業務，年度營業收入 237,989 仟元，營業毛損 2,555 仟元，營業損失

152,711 仟元，稅前淨損 157,269 仟元。因近年受到原物料成本上漲、訂單衰退，致產能利用

率不足。因應疫情環境上的變化，公司仍將努力開發新產品與市場推廣。在充實營運資金

方面，陸續將閒置廠房整修後出租，未來仍將致力整體營運績效與充實營運資金之提昇。

二、112 年度之營運計畫

近年來電腦相關市場變化快速，產業競爭加劇，消費者對於資訊產品的使用習慣也與以往

有大幅度的不同，在未來本公司將依循如下方針務實發展、穩健經營。

(一)經營方針

整合集團資源，持續在各項電子產品及環境淨化產品之研究發展。

(二)營運目標

穩定經營既有業務並聚焦於電競機電產品外，近來本公司亦積極延伸相關業務，例如

具有健康概念之產品、RV 房車、露營車、發動機以及遊艇岸電系統使用的大安培供電線等

擴大客戶產業範圍，使得首利能發展更多元化的市場。

因疫情的關係全球已重視到環境淨化的重要性，首利已加入台灣空氣品質健康安全協會

會員並積極投入開發，獨創研發一系列光觸媒淨化器產品，並榮獲多項發明新型專利。

    (三)重要產銷政策

持續經營擴展自有品牌業務，原沖壓、組裝等低附加價值之業務改以委外生產加工，更

有助於控制成本。

三、未來公司發展策略

(一)在本業基礎上延伸擴大市場

本公司目前已與主流之電競品牌建立合作關係，並將鎖定開發高階機種與低成本生產已提

高競爭優勢。



(二)新產品、新技術之開發

本公司旗下品牌(Apexgaming) 領先電競市場持續創新、研發。

自爆發 covid-19 疫情以來，全民為了配合政府防疫政策，避免進入擁擠的公共場所，

因此本公司研發團隊開發出採用無光害 UV - A 照射奈米光觸媒 (TiO2) 有效分解有害

物質原理，並與唯一榮獲台灣光觸媒標章認證的廠商技術合作將奈米光觸媒(TiO2)承載

在鎳金屬泡棉上，具有 3D 交叉模式，達到高面積附著效果，並搭配無光害 UV - A 光源

照射有效分解出無害物質 (CO2、H2O) 達到抗菌、除臭、除黴菌的空氣淨化環境，

只要透過電腦主機持續運轉中，它就是一台奈米光觸媒空氣清淨機。

針對該技術已經開發完成並榮獲台灣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共八項新型專利認證：

1、複合光觸媒濾網及其殺菌裝置

2、能淨化空氣的主機設備

3、具備光觸媒空氣清淨效果之電腦電源供應器

4、能淨化空氣的散熱裝置

5、具空氣淨化功能的音箱

6、車用空調光觸媒空氣淨化裝置

7、複合結構空氣清淨機

8、具有空氣淨化功能的空調裝置

首利榮獲台灣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三項發明專利認證：

1、能淨化空氣的散熱裝置

2、能淨化空氣的主機設備

3、複合結構空氣清淨機

(三)自有品牌業務

在電競電腦蓬勃發展的前提下，為改善產品銷售結構，本公司與美國 Apex 公司合作

推出電競自有品牌 Apexgaming，提供最高品牌精神，布局全球零售通路，初期將以

美國、中國、歐洲三地市場為主。

本公司針對光觸媒系列產品持續投注心力於新技術之開發，將產品深耕市場並取得商機，
研發團隊更是開發出桌上型、隨身型、車用型及商用型等系列產品，並在 111 年 10 月
榮獲台灣首創空氣清淨機金級標章認證。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一)因國內外產能競爭激烈，且在中美貿易戰及疫情、通膨環境影響下，對於產品的開發

與資源的投入、提供客戶服務等需做更適合的安排，在風險控管與資產活化上亦須重視。

(二)相關營運作業，均依法令辦理，並且會在意相關政策調整與變化，以掌握因應市場變化，

故法規變化不會產生影響。

(三)公司謹慎研究與掌握總體經濟變化，以洞察市場動態及消費者的需求，做出適當的因應

對策以克服日趨激烈的競爭。

首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鄭 傑

經 理 人： 鄭 傑

會計主管： 林 大 鈞



【附件二】

首 利 實 業 股 份有 限 公 司

審 計 委 員 會 審 查 報 告 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 111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營業

報告書及虧損撥補議案，其中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永堅會計師及吳漢期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

會計師查核報告書。上述之個體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

及虧損撥補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

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及依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定繕具報告，報請 鑒察。

此 致

首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 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鐘翊豪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3 月 3 0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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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首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虧 損 撥 補 表

民 國 111 年 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待彌補虧損 $    (552,318,439)

加：111 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  3,265,296 

調整後待彌補虧損  $    (549,053,143) 

加：111 年度稅後淨損  (157,282,670) 

期末待彌補虧損 $    (706,335,813) 

董事長：鄭 傑 經理人：鄭 傑 會計主管：林大鈞



【附件五】

首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 明

第 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37. (略)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37.(略) 
38.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依本公司實務

作業新增「所營

事業」項目，並

依經濟部中部

辦公室預查編

號：112014784
號規定辦理。

第三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一年十月

七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

十二月五日。(略)。第三十一次修

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一年十月

七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

十二月五日。(略)。第三十一次修

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

六月二十日。

增列修正次數

及日期。



【附件六】

首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第 五 條 本公司及子公司取得非供營業用不

動產及其使用權資產或有價證券之

額度訂定如下：

一、本公司投資限額

(一) 略
(二)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逾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之淨值加

長期負債合計數。投資個別有價

證券之限額不得逾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六十。

二、各子公司投資限額

(一) 略
(二)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逾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之淨值。

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不得逾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

分之六十。

本公司及子公司取得非供營業用不

動產及其使用權資產或有價證券之

額度訂定如下：

一、本公司投資限額

(一) 略
(二)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逾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之淨值百

分之三百。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

限額不得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三百。

二、各子公司投資限額

(一) 略
(二)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逾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

分之三百。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

限額不得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之百分之三百。

配合本公

司實際作

業需要修

正。

第十二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種類：

(略) 
二、避險與經營策略：

(略) 
三、權責劃分：

(一)董事會：

(略) 
(二)前述董事會指定之高階主管人員: 
1.~2 . (略) 
3.依市價衡量之評估報告有異常情形

(如持有部位已逾損失上限)時，應

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立即向董

事會報告。

4. (略)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種類：

(略) 
二、避險與經營策略：

(略) 
三、權責劃分：

(一)董事會：

(略) 
(二)前述董事會指定之高階主管人員:  
1.~2 . (略) 
3.依市價衡量之評估報告有異常情形

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立

即向董事長報告，並提報最近期董

事會。

4. (略) 

配合本公司

實際作業程

序並明定權

責劃分、契

約總額及損

失上限之修

正。



條 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5.為因應特殊事件或市場重大且快

速反轉的即時處理，得臨時授權交

易單位從事交易，但須立即向董事

會報告，依規定董事會應有獨立董

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四、績效評估 (略) 
五、契約總額

任一時點累計未結清契約總金額，

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之

淨值。

六、損失上限

(一)個別契約：為契約金額之 20%，

如遇特殊狀況，需由董事會授權

之高階主管人員核准。

(二)全部契約：為全部契約金額之

20%為上限。

七、風險管理措施 (略) 
八、(略) 

5.為因應特殊事件或市場重大且快

速反轉的即時處理，得臨時授權交

易單位從事交易。

四、績效評估 (略) 
五、契約總額

任一時點累計未結清契約總金額(以
持有當時之台幣計價成本計算)，不得

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

百分之一百，以交易為目的之衍生

性商品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十。

六、損失上限

(一)個別契約：為契約金額之 20%，

如超過上限時，應由董事會授權

之高階主管人員決策契約存續與

否之處理。

(二)全部契約：為全部契約金額之

20%為上限，如超過上限時，應由

董事長決策契約存續與否之處理。

七、風險管理措施 (略) 
八、(略) 

第十九條 本處理程序訂立於民國92年6月30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94 年 6 月 10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96 年 6 月 15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101 年 6 月 19 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 103 年 6 月 23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106 年 6 月 27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108 年 6 月 25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 110 年 7 月 29 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 111 年 6 月 21 日

本處理程序訂立於民國92年6月30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94 年 6 月 10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96 年 6 月 15 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101 年 6 月 19 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 103 年 6 月 23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106 年 6 月 27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108 年 6 月 25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 110 年 7 月 29 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 111 年 6 月 21 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 112 年 6 月 20 日

增列修正

次數及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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